202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形式审查注意事项

一、申请书
（一）数据表
1.课题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研究内容，一般不加副标题，不超过 40 个汉字（含标点符号）。
2.关键词——按研究内容设立。最多不超过 3 个主题词，词与词之间空一格。
3.项目类别——按所选项填1个字符。例如，选 “重点项目” 填“A”，选“一般项目” 填“B”，选“青年项目”填“C”等，选“西部项目”填“X”。
4.学科分类——粗框内填3个字符，即二级学科代码；细框内填二级学科名称。例如，申报哲学学科伦理学专业，则在粗框内填“ZXH”，细框内填“哲学伦理学”字样。申报重点项目跨学科研究课题填写与其最接近的1-3个学科，其中第一个为主学科。
5.工作单位——按单位和部门公章填写全称（可以只填单位）。如“湖北医药学院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不能填成“湖北医药学院公卫学院”。
[bookmark: _GoBack]6.课题组成员——必须是真正参加本课题的研究人员，不含课题负责人。不包括科研管理、财务管理、后勤服务等人员。
7.预期成果——指最终研究成果形式，可多选。例如，预期成果选“专著”填“A”，选“专著”和“研究报告”填“A”和“D”。字数以中文千字为单位。结项成果形式原则上须与预期成果一致，不得随意更改。如计划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者外语撰写成果，须在论证中予以说明。
8.申请经费——以万元为单位，填写阿拉伯数字。申请数额可参考本年度申报公告。

9.申请人须具备下列条件：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 技术职称（职务），或者具有博士学位。不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或者博士学位的，可以申请青年项目， 不需要专家书面推荐。青年项目男性申请人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90年4月25日后出生），女性申请人年龄不超过40周岁（1985年4月25日后出生）。课题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10.申请人可根据研究实际需要，吸收境外研究人员作为课题组成员。全日制在读研究生不能申请（学历、学位证书标注日期均须在2025年4月25日之前）。在站博士后人员可申请，其中全脱产博士后须从所在博士后工作站申请，在职博士后可以从所在工作单位或博士后工作站申请。 
（二）课题设计论证
1.研究基础：前期相关研究成果限报 5 项，成果名称、形式（如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等）须与《课题论证》活页相同， 活页中不能填写的成果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等信息要在本表中加以注明。
2.与本课题无关的成果不能作为前期成果填写；
3.合作者注明作者排序。
二、论证活页
1. 课题名称要与《申请书》一致，一般不加副标题。字数7000 字以内。申请人须在课题论证材料中首先对选题作出说明（不超过300字）。
2.活页文字表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资料。
3.前期相关研究成果限报 5 项，只填成果名称、成果形式（如 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等）、作者排序、是否核心期刊等，不得填写作者姓名、单位、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发表时间或刊期等。申请人承担的已结项或在研项目、与本课题无关的成果等不能作为前期成果填写。申请人的前期成果不列入参考文献。
三、其他要点
1.为避免一题多报、交叉申请和重复立项，确保申请 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课题研究，202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作如下限定：（1）课题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请；课题组成员同年度最多参与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在研国家级项目的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2）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不能申请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证书标注日期在2025年4月25日之前）。（3）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同年度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课题组成员也不能作为负责人以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选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申请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 般项目的负责人不能申请同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不得通过变换责任单位回避前述(1)-(4)条款规定，不得将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的申报材料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提出申请。
2.凡在内容上与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级各类项目有较大关联的，须在《申请书》中详细说明所申请项目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否则视为重复申请；不得以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的同一成果申请多家基金项目结项。
3.凡以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须在《申请书》中注明所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出站报告）的联系和区别，并承诺在原论文（出站报告）基础上进行实质性修改，预期成果与学位论文（出站报告）的重复比例不得超过60%。
4.不得使用与已出版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申请书中的代码需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一致。
6.线上线下《申请书》必须完全一致。
7.《申请书》纸质版报送一式4份，统一用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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